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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结核病（慢性病）防治所（中心、院、站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结核病防治规划（2011-2015 年）》，进

一步提高我省耐多药肺结核的治疗管理水平，拟定于 2014 年 6

月下旬在阳江市举办耐多药结核病治疗与管理培训班。现将培训

班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内容 

患者发现、患者治疗管理、耐多药结核病登记报告、耐多

药结核病检测信息系统、耐多药结核病防治健康促进、耐多药

肺结核治疗二线药品管理、感染控制等内容。 

二、参加人员 

已实施耐多药肺结核规范化治疗管理地区(含顺德区)业务

骨干及药品管理人员各 1 人，其余地市级结核病防治机构及定

点医院临床、统计监测、药品管理、感染控制、实验室业务骨

干各 1 人。拟新扩展地区（韶关、肇庆、湛江、揭阳）市辖县

区级结核病防治机构防治科长（或业务骨干）1人。 



 

参加人员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3。 

三、培训时间 

    2014年 6 月 23 至 26日。6月 23 日下午报到，6 月 26 日上

午撤离。 

四、培训地点： 

阳江市丽嘉大酒店（阳江市西平北路 388 号） 

五、其他事宜 

1、培训班指定参加人员的食宿费由培训班统一承担，交通

费和差旅费自理。 

2、定点医疗机构、县区级结防机构参与人员按照分配名额

由地市级结防机构通知，请各地市级结防机构将参加培训人员的

名单汇总于 2014年 6月 18日前传真或电邮至广东省结核病控制

中心，以便安排食宿。 

3、联系方式： 

Email：gdtbfzk@ 163.com 

传真：020-38906142 

联系人：吴惠忠  020-38906222-8305 

杨  英  020-38906222-8512 
 

附件：1、耐多药结核病治疗与管理培训班回执 

2、培训班地点路线图 

3、参加人员具体名额分配 
 

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

二○一四年六月九日   



 

附件 1  

姓名 性别 单  位 职务/职称 联系电话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

 

  



 

附件 2 

     

 

 

 

  



 

附件 3 

地市 县区 名额 备注 

珠海市 
市级 5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

定点医院 5 由地市级结防机构通知 

中山市 
市级 5 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

定点医院 0  

东莞市 
市级 5 东莞市慢性病防治院 

定点医院 0  

茂名市 
市级 5 茂名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

定点医院 0  

阳江市 
市级 5 阳江市公共卫生医院 

定点医院 0  

肇庆市 

市级 5 肇庆市结核病防治所 

定点医院 0  

县区级 8 由地市级通知 

韶关市 

市级 5 韶关市结核病防治所（粤北第二医院） 

定点医院 0  

县区级 9 由地市级结防机构通知 

揭阳市 

市级 5 揭阳市慢性病防治院 

定点医院 5 由地市级结防机构通知 

县区级 7 由地市级结防机构通知 

湛江市 

市级 5 湛江市结核病防治所 

定点医院 5 由地市级结防机构通知 

县区级 6 由地市级结防机构通知 

潮州市 市级 5  

清远市 市级 5  



 

地市 县区 名额 备注 

汕尾市 市级 5  

梅州市 市级 5  

河源市 市级 5  

云浮市 市级 5  

广州市 市级 2 业务骨干及药品管理人员 

深圳市 市级 2 业务骨干及药品管理人员 

佛山市 市级 2 业务骨干及药品管理人员 

江门市 市级 2 业务骨干及药品管理人员 

惠州市 市级 2 业务骨干及药品管理人员 

汕头市 市级 2 业务骨干及药品管理人员 

顺德区  2 业务骨干及药品管理人员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 

   抄送：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疾控处 

  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6月 9日印发 

  校对：吴惠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28 份） 


